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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国际人权公约的现况  

 人权委员会  

 回顾大会 2001 年 12 月 19 日第 56/144 号决议和委员会 2000 年 4 月 19 日第

2000/67 号决议  

 念及人权两公约是人权领域最早的 全面的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两

公约同 世界人权宣言 一起构成国际人权宪章的核心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9条第 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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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人权两公约现况的报告(E/CN.4/2002/101)  

 回顾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 并重申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是普遍的 不可分割的 互相依存和相互关联

的 各国绝不能因为增进和保护一类权利 就可以免于或借口不增进和保护其他

权利  

 认识到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审查缔约国实施根据

国际人权两公约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所承担的义务中

取得的进展和在向缔约国提供实施建议方面的重要作用  

 还认识到区域人权文书及其监测机制补充增进和保护人权世界性体系的重要

性  

 认为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委员会的有效运作是充分 有效

地执行人权两公约所必不可少的  

 1. 重申人权两公约至关重要 认为是国际努力推动普遍尊重和遵守人权和基

本自由工作的主要部分  

 2.  欢迎秘书长在联合国千年大会上的倡议 请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签署 批

准或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并且表示感谢已这样做的国家  

 3.  强烈呼吁所有尚未加入成为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和 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缔约国的国家加入成为缔约国 以及加入 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并发表该公约第 41 条规定的声明  

 4.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有计划地加紧努力 鼓励各国成为国际人权公

约的缔约国 并应各国要求通过人权领域的技术援助和咨询服务方案协助它们批

准或加入两项公约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以实现普遍

加入  

 5.  强调缔约国必须最严格遵守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规定的各

项义务 并在适用情况下遵守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规定

的各项义务  

 6. 强调必须避免人权由于克减而受到损害 并着重指出必须严格遵守根据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4 条协议的克减条件和程序 同时铭记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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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必须在紧急状态期间提供尽可能充分的资料 以便评估为在这些情况下采取措

施的适当性所提出的理由  

 7.  承认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于进一步解释两公

约所载权利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  

 8.  因而注意到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在危及国家生命时克减 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 所规定若干义务的第 29 号一般性评论以及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

委员会关于可达到最高保健标准的第 14 号一般性评论  

 9. 鼓励各缔约国考虑限制对人权两公约提出的保留的程度 使任何保留尽量

清晰和缩小范围 审查对人权两公约的条款提出的任何保留 以期撤回保留 尽

可能准确和狭义地拟订保留 并确保任何保留都不会违反有关条约的目标和宗

旨 或抵触国际法  

 10.  促请各缔约国及时履行根据国际人权公约要求提出报告的义务 并在其

报告中利用按性别分类的数据 并且强调在国家一级实施国际人权公约时 包括

在缔约国的国家报告内 以及在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和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

委员会的工作中 必须充分考虑到性别观点  

 11.  吁请尚未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交核心文件的缔约国这样

做 并请各缔约国定期审查并增补其核心文件  

 12.  促请缔约国在执行人权两公约规定时适当考虑到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

济 社会 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审议各国报告完毕时提出的意见以及人权事务委员

会根据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采纳的观点 并强调需要对

结论性意见采取更有效的后续行动  

 13.  请缔约国特别注意在国家一级分发它们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 社

会 文化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这两个委员会审查这些报告的简要记录以及这两个

委员会审议报告完毕时所提出的意见  

 14.  再次鼓励各国政府尽可能以各种当地语文出版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任择议定书 案文 并尽可能在它们本国境内广为分发和使其广为宣传  

 15.  敦促各缔约国翻译 出版并在本国境内用适当办法广泛提供关于其提交

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报告的结论意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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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请人权事务委员会及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审议各缔约国的报

告时继续查明联合国各部门 基金和计划署以及各专门机构包括通过联合国人权

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方案 可能加以解决的具体需要  

 17.  强调必须改善联合国各有关机制和机构在应要求支助缔约国执行人权两

公约及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方面的协调 并鼓励继续朝

着这个方向努力  

 18.  欢迎大会的决定 核准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 2002 年在日内瓦举行为期一

周的额外会议以进一步减少现有积压工作的请求  

 19.  欢迎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委员会提高工作方法效

率 鼓励它们继续考虑这方面的进一步途径 并注意到人权事务委员会通过了其

订正议事规则  

 20.  赞赏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决定于 2002 年就如

何提高委员会工作方法的效率交换意见举行两委员会与各缔约国之间的协商会

议 并鼓励各缔约国继续促进对话 提出切合实际的具体提案和意见 以改进两

委员会的有效运作  

 21.  又欢迎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继续努力制订执

行国际人权公约各项条款的统一标准 并呼吁处理类似人权问题的其他机构遵守

两个委员会一般性评论所载的这种统一标准  

 22.  特别欢迎人权条约机构主席会议之后于 2002 年 6 月 26 日至 28 日举行条

约监测机构的第一次委员会间会议 会议将讨论与国家报告程序有关的条约机构

工作方法问题  

 23.  赞赏地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1 年 6 月 4 日第 2001/220 号决定

其中理事会授权人权委员会任命一名独立专家 审查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 任择议定书草案问题 并注意到独立专家在其报告 (E/CN.4/2002/57)提出

的建议  

 24.  强调需进一步努力拟订指标和衡量标准 据以衡量在实现 经济 社

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所定权利方面的进展 并强调宜考虑经济 社会 文化

权利可否审理问题 以逐步加强对这些权利的充分实现和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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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鼓励秘书长继续协助人权两公约的缔约国编写报告 包括在国家一级举

办研讨会或讲习班 训练政府官员编写这种报告 并探讨在人权领域的咨询服务

和技术合作经常方案内可以提供的其他可能办法  

 26.  请秘书长确保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有效地协助人权事务委员

会和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委员会执行它们的任务 包括提供充分的秘书处工作

人员资源  

 27.  请秘书长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九届和第六十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说明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及其任

择议定书的现况 其中包括所有保留和声明的现况  

 28.  决定第六十届会议在题为 国际人权两公约的现况 的议程项目下审议

这一问题  

 
 

--  --  --  --  -- 
 
 


